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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玉溪市行政区域内开展介入放射学及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的许可、变更、校验、注销的医疗机构。
二、审批条件
（一）新办（包括执业地址变更）准予批准的条件
1.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或设置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决定书》，具有经核准登记的医学影像科诊疗科目；
2.具有与所开展的诊疗活动相适应的放射影像诊疗专业技术人员；
3.配置有相应的放射诊疗设备； 

4.取得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二）变更（许可项目、负责人、机构名称、执业地址路名路牌）准予批准的条件
1.许可项目变更予以批准的条件
（1）申请变更的许可项目属于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
（2）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2、负责人、机构名称及执业地址路名路牌变更予以批准的条件
（1）提供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2）机构名称和执业地址路名路牌变更：提供已变更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工商营业执照》。
（三）校验准予批准的条件
1.提交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和辐射工作场所检测报告；
2.提交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和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四）依申请注销准予批准的条件
1.在《放射诊疗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申请单位自愿提出注销申请的；
2.医疗机构因合并或者分立而终止、医疗机构歇业、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申请单位自愿提出注销申请的；
3.因违反法律、法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被吊销，申请单位提出注销申请的。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
办事窗口：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市内可乘坐31路，32路，6路公交车到达。
申请材料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 件/

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新办
	变更
	校验
	注销
	备注

	1
	放射诊疗许可（新办）申请书
	复印件
	纸质
	1
	√
	
	
	
	

	2
	委托办理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纸质
	1
	√
	√
	√
	√
	

	3
	委托办理时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质
	1
	√
	√
	√
	√
	

	4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或设置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决定书》
	复印件
	纸质
	1
	√
	√
	
	
	

	5
	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一览表及其任职资格证书
	复印件
	纸质
	1/人
	√
	√
	
	
	

	6
	放射诊疗设备、放射防护与质量控制设备清单
	原件
	纸质
	1
	√
	  √
	   
	
	

	7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
	√
	
	
	

	8
	放射诊疗变更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9
	负责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
	复印件
	纸质
	1
	
	√
	
	
	

	10
	已变更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工商营业执照》
	复印件
	纸质
	1
	
	√
	
	
	

	11
	放射诊疗许可效验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12
	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和辐射工作场所检测报告
	复印件
	纸质
	1
	
	√
	√
	
	

	13
	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
	复印件
	纸质
	1/人
	
	
	√
	
	

	14
	放射诊疗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原件
	纸质
	1
	
	
	√
	
	

	15
	放射诊疗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16
	《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原件
	纸质
	1
	
	√
	√
	√
	

	17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正、副本（属于大型医用设备的需提

供）（复印件）
	原件
	纸质
	1
	√
	√
	
	
	


注：以上所有提供的资料均要求A4纸打复印（图纸除外），逐页加盖公章，按次序装订；凡要求提交的材料为复印件的，均应在复印件上写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受理后5个工作日（现场审查、申请单位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
六、审批收费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本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送达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生健康委服务窗口。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2153771，监督电话：0877-6135209。
咨询及投诉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生健康委服务窗口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窗口直接领取。

也可从玉溪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市卫健委网页）下载。
附件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办理流程示意图
























申请人向市卫健委提出申请


提交放射诊疗申请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接收材料


并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出具接收凭证








视作未申请





需要补





市卫健委窗口限期补全资料并出具补正通知





不予受理，市卫健委窗口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符合要求





正材料





申请材料





审核结果





逾期未补全





材料符合要求





限期内补全资料





市卫健委窗口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予行政许可





整改符合条件





市卫健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审查





限期整改





审核不合格





现场不符合要求





现场审查结果





卫生监督局资料审查合格后，报市卫健委审核后组织现场审查








逾期未整改的





不予行政许可





现场符合要求





审查人员撰写现场审查报告或现场审查意见








内市卫健委作出决定 





窗口领取《放射诊疗许可证》


正、副本





决定公开









